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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间涉及仲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收

到公司股东刘汝萍、骆毅力的告知函，为维护股东自身、公司以及公司全体股东

的合法权益，已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争议事宜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

请仲裁。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2 年 6 月 16 日 

仲裁受理日期：2022 年 6 月 13 日 

仲裁机构的名称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

仲裁机构的所在地：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国际商会大厦六层 

二、有关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申请人基本信息： 

第一申请人姓名：刘汝萍 

第二申请人姓名：骆毅力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个人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马碧贵、杨蓉、马稼、国浩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被申请人基本信息： 

第一被申请人名称：苏州鼎成九鼎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鼎成

九鼎”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（如有）：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200 号星海国际广场 1107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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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被申请人名称：苏州惠康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惠康”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、未知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根据公司股东刘汝萍、骆毅力提供的仲裁文件，本次仲裁基本案情如下： 

仲裁申请人均系公司股东。被申请人系由上市公司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∶600053.SH）以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∶430719）成立的投资基金。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及

股权穿透，二被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均为吴刚。 

申请人一刘汝萍与被申请人鼎成九鼎、苏州惠康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签订

《关于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份转让

协议》）。2015 年 7 月 31 日，申请人刘汝萍、骆毅力与被申请人鼎成九鼎、苏

州惠康签订《关于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《补充协议》）。 

在公司 IPO 审查过程中，二被申请人的上级公司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九鼎控股”），以及实际控制人吴刚陆续被证监会调查和处罚。

截至目前，九鼎控股实际控制人吴刚仍处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阶段。 

为维护申请人自身、公司，以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申请人特申请

依法进行仲裁。 

（四）仲裁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仲裁请求： 

（1）请求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。 

（2）请求被申请人一将其持有的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625,000 股

股份变更登记至申请人一名下。 

（3）请求被申请人二将其持有的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75,000 股

股份变更登记至申请人一名下。 

（4）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一已经向申请人一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中的 5%

即 25 万元，以及被申请人二已经向申请人一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中的 5%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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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万元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。 

（5）请求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、律师费、差

旅费。 

2、仲裁依据： 

根据《合同法》相关规定，以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《补充协议》的相关约定。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（如适用）： 

申请人及其仲裁代理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

裁委员会《股份转让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》。 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同步向被申请人发出《股份转让协议争议

案仲裁通知》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仲裁事项系公司股东之间关于公司股份的纠纷，标的股份数量较少，

比例较低，不会影响公司控股权的稳定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仲裁事项系公司股东之间关于公司股份的纠纷，标的股份数量较少，

比例较低，不会影响公司控股权的稳定，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。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仲裁申请书》； 

（二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《股份转让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》。 

 

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6 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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